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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11年國籍法規與實務研習會第 1梯次」綜合座談提案彙整表 

一、日  期：111年 5月 27日上午 11：30 ~ 12：15 

二、地  點：線上視訊 

三、出席人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戶政事務所辦理國籍相關業務承辦人員 

四、主  席： 林司長清淇 

五、主席致詞：（略）                                                      紀錄：賴怡涵 

六、提案意見及處理情形： 

序號 提案單位 提案內容 處理情形 

1 

臺南市新
營戶政事
務所課員
張良宜 

原土耳其國人經許可歸化後，當事人要

求提供歸化國籍一覽表至原屬國申請喪

失國籍文件，請問該一覽表是否得提供

民眾使用？ 

本部於許可民眾歸化國籍申請時，即會
一併核發歸化國籍許可證書，該證書之
用途係供民眾向原屬國申請喪失國籍
時使用。惟如民眾表示其原屬國政府要
求其提供歸化國籍一覽表，戶政事務所
得於戶政資訊系統國籍行政作業下之
功能列印提供民眾。 

2 

桃園市中
壢區戶政
事務所課
員劉慧雯 

一、A〇〇係甲監獄收容人，110 年 11

月 2 日借提至乙監獄，A 君原戶籍

房屋所有權人於 110年 11月 25日

提出逕遷申請，經 3 個月又 30 天

催告程序後 A君仍借提於乙監獄。

甲監獄表示收容人在乙地，乙監獄

表示收容人係借提，非屬甲地，矯

正機關所在地戶所均不願處理收

容人戶籍，此情況下 A 君之戶籍可

否直接逕遷戶政事務所? 

 

 

 

 

 

 

 

 

 

 

 

 

 

 

二、B〇〇於 110 年 12 月 14 日經房屋

所有權人提出逕遷申請，111 年 3

月 19 日被羈押於看守所，但看守

一、本案說明如下： 
(一)按戶籍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矯

正機關收容人有該條第 1項經申請
逕遷之情形者，戶政事務所得逕為
遷至矯正機關，不受同法第 16 條
第 1項但書及第 2項規定之限制。
次按本部 93 年 9 月 3 日台內戶字
第 0930009958 號函略以，房屋所
有權人申請將監所收容人戶籍遷
出，監所收容人為戶內人口或單獨
戶，均可請其委託房屋所有權人、
他人、或依據本部 92 年 1月 17日
台內戶字第 0920002083 號函規定
辦理戶籍遷徙登記，若其仍不辦
理，得依戶籍法第 50 條第 2 項規
定，由監所所在地戶政事務所將其
戶籍逕遷至監所。 

(二)是以，經房屋所有權人等申請逕遷
之民眾倘係收容人，得依上開規定
將戶籍遷至矯正機關，至收容人倘
因借提而於不同監所均有收容情
形，應確認該收容人之管轄權歸屬
為何監所後，據以辦理其遷徙登記
事宜。如個案仍有疑義，請報本部
釋疑。 

 
 
二、因看守所性質與矯正機關不同，經

羈押者並非經判決確定於該處服
刑，其居住地尚不明確，爰是類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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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因收容人僅為被告身分，尚無確

定刑期，故不便讓其設戶籍。若逾

所有權人申請之期限後，B 君之戶

籍是否可以直接逕遷戶政事務

所？另若民眾被羈押在看守所中

已逾四個月但刑期仍未確定，戶籍

可否遷至看守所所在地址? 

 

三、依矯正機關收容人戶籍管理要點第

4點及鈞部 104年 1月 29日台內戶

字第 1041250285 號函，為保障收

容人健保醫療權益，戶所每日於執

行列印入出矯正機關人口通報處

理紀錄表，收容人戶籍已辦遷出

(國外)登記者，應先查明該收容人

確實入境，並函請矯正機關確認當

事人經收容且人別無誤後，代為辦

理收容人遷入(矯正機關)登記；戶

籍地戶政事務所將收容人入矯正

機關通報資料函轉遷入地戶政事

務所於個人現戶資料新增特殊註

記。 

    實務遇上述情況，本所透過系統查

到收容人入境紀錄，電繫矯正機關

確認當事人經收容，函請矯正機關

及矯正機關戶籍地之戶政事務

所，協助收容人辦理戶籍遷徙登

記。矯正機關因收容人不願其戶籍

遷入至矯正機關，無法強制收容人

提出申請設籍，因而無法發文戶

所，另電繫矯正機關戶籍地之戶

所，可否依戶籍法第 17 條、第 48

條之 2規定催告收容人，惟戶所承

辦人告知，應依上開管理要點第 4

點規定，由矯正機關發文戶所，再

由戶所辦理收容人戶籍遷徙登

記，另矯正機關及矯正機關戶籍地

之戶所均請本所往後遇此情況，副

本函請該機關辦理。 

    建請鈞部對收容人不願主動申請

設籍之情形，能有明確規範，以便

戶所有所依循。 

事人經房屋所有權人申請逕遷，於
完成催告程序後，得將其戶籍逕遷
戶政事務所，嗣判決確定後依其居
住事實辦理遷入矯正機關或現住
地。 

 
 
 
 
三、本案說明如下 
(一)按戶籍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遷徙

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
所應逕行為之。次按矯正機關收容
人戶籍管理要點第 4點規定，收容
人戶籍已辦遷出(國外)登記者，應
先查明該收容人確實入境，並函請
矯正機關確認當事人經收容且人
別無誤後，代為辦理收容人遷入
(矯正機關)登記。 

(二)倘戶政事務所經函請矯正機關確
認當事人經收容且人別無誤，因收
容人不願其戶籍遷入至矯正機關
而拒絕提出申請，致矯正機關無法
代為辦理，戶政事務所仍應依戶籍
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遷徙登記經
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
為之。 

3 

屏東縣屏
東市戶所
股長林瑞
雅 

一、有關民眾申請簿頁改寫及記事刪減
1事，理由為申請人之未成年子女現
戶個人記事內容因原親權行使相關
記事共 2 筆，事後又辦理 2 筆相關
親權行使更正記事(第 1筆錯誤原因

一、按戶籍登記記事登載注意事項第 8

點規定略以，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登記，應於雙方當事人之

戶籍資料均予記事，於未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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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原登記親權行使人為父母更正為
母任親權行使人；第 2 筆錯誤原因
係原親權行使人母死亡改為父，其
中母死亡日期登打錯誤而更正補
登)，申請人認為小孩個人記事內容
過多而要求刪減，此類案件戶所可
否依申請辦理執行簿頁改換及記事
刪減作業。 
 
 
 
 
 
 
 
 
 

二、續上，若民眾申請簿頁改寫及記事
刪減，係由受理地戶所傳真至戶籍
地戶所辦理時，是否民眾應提出書
面申請，填寫申請書。 

三、另，因性別變更辦理出生別變更登
記後，戶所是否主動執行簿頁改寫
作業或應由當事人提出申請，填寫
申請書始受理辦理。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期間隨戶籍轉

載於個人記事欄。同注意事項第 11

點規定，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

應轉載第 6點至第 9點及遷徙登記

之記事。但遷徙記事於換登資料

時，應保留最後一筆記事，其餘得

免予登載。本案當事人現由父行使

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按上揭

規定，原由父母共同行使負擔及更

正由母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相關記事，得不予隨戶籍轉

載。爰申請人如提出上揭記事資料

換登時，應請其提出申請書，戶政

事務所可本於職權，執行簿頁改換

寫及記事刪減。 

二、按本部 105年 12月 26日台內戶字

第 1050445703 號函略以，有關出

生別變更登記後簿頁改換寫作

業，如當事人欲申請簿頁換寫，基

於行政機關間行政協助與便民考

量，得由受理地戶政事務所將申請

書傳真至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

理。按上開規定，當事人如欲申請

簿頁換寫，得由其出具申請書後辦

理。 

4 

臺南市府
南戶政事
務所戶籍
員蘇郁媄 

地政事務所對於已在現場之當事人欲申
請權狀補發，仍會請當事人前往戶政事
務所申請印鑑證明後再返回地政事務所
作為補發權狀依據，造成民眾不便與戶
所負擔。 
 

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1 條第 10 款規
定，「印鑑證明」為當事人免親自到場
之替代措施，如當事人已親自到場辦
理，自無須再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證
明，本司將函請地政司加強宣導，避免
造成民眾不便。 

5 

桃園市蘆
竹區戶政
事務所辦
事員林惠
慈 

一、申請歸化國籍時如一併檢具喪失原
有國籍證明文件，其申請書之英文
姓名順序係依喪失國籍文件繕打，
倘菲律賓籍當事人喪失國籍文件所
載英文姓名排列順序有兩種(其中
一種與外僑居留證所載排列順序相
同)，請問歸化國籍之申請書所載英
文姓名順序應如何登載？ 

 
二、國籍變更申請案須提供財力證明，

如係提供存款餘額證明書，則有無
基本最低金額之要求？ 
 

 
 
 
 

一、如遇此類情形，其申請書所載英文
姓名順序以與外僑居留證相同。 
 
 
 
 
 
 
 

二、依據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略以，本法所定生活保
障無虞證明，申請回復國籍或依國
籍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
規定申請歸化國籍者，得檢具國內
之動產資料由內政部認定之。實務
上常見申請人提供存款餘額證明
書作為其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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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民眾所提供之喪失原屬國籍證明

文件正本已經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
部複驗，惟中文譯本部分頁數係由
民眾自行手寫翻譯，然中文譯本整
份有經國內公證處公證，請問該份
文件可否層轉貴部辦理核備？ 

類證明書因各地生活物價水準不
同，爰無明定全國一致之最低金
額，戶所同仁如於收受案件時，可
協助確認該存款餘額是否可於當
地維持一定期間之生活即可。 
 

三、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略
以，文件如於國外作成者，應經駐
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如文件
為外文者，應一併檢附經外交部驗
證、駐外館處驗證及外交部複驗或
由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本
案中文譯本不論係由民眾自行手
寫翻譯或由翻譯社翻譯，如確有經
國內公證人認證即可。 

6 

臺中市中
區戶政事
務所辦事
員劉翎潔 
 

持梅花卡之外籍人士如欲以高級專業人

才資格申請歸化國籍，需先向移民署查

詢其梅花卡核發依據，請問是否可以傳

真方式向移民署查詢？如可，是否可提

供傳真查詢表單供戶所同仁向移民署傳

真查詢使用？  

本建議案事涉本部移民署權責，本部戶
政司業以 111 年 6 月 1 日內戶司字第
1110242306號書函請該署研復，俟該署
函復後，另案函知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 
 

7 

臺中市西
區戶政事
務所課員
張慧君 

有關「國籍變更案件及實務分析」課程

講義第 14頁，民眾實際入境日是 106年

2月 27日，移民署的居留證明書居留起

日是 106年 3月 21日，其於國籍系統內

登載入出境日期，是需登載 106年 2月

27日或 106年 3月 21日？ 

關於課程內之舉例，如為計算申請人於
國內合法居留期間是否有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其於國籍
系統內登載民眾之第一筆入境日期，係
登載其合法居留之起日（即 106年 3月
21日），以利系統正確計算。 

8 

桃園市新
屋區戶政
事務所戶
籍員蔡慈
芳 

外籍人士至戶所申請歸化國籍時，其所

提憑外僑居留證之居留期限需剩餘多

久?實務上因申請人經濟狀況不佳，希協

助其於居留效期剩 1 個多月時申請歸化

國籍，讓申請人免因頻繁換證多次繳納

規費，惟經市府表示居留證效期過短可

能會於審查期間導致居留證失效，是否

可明確訂定受理申請案時其居留證效期

應仍有多久之標準，供戶所同仁受理案

件時參考。 

戶所同仁如於收受外籍人士歸化國籍
案件時，請協助確認當事人外僑居留證
居留期限仍有 30 日以上效期，如將於
30日內逾期，應請民眾先至本部移民署
各地服務站辦理延期後再行申請。另如
遇此類居留證效期將屆之案件，請儘速
層轉本部並確實告知本部承辦人優先
處理，以利於外僑居留證居留效期屆滿
前，完成其歸化案件審理。 

9 

臺 南 市 府
東 戶 政 事
務 所 課 員
朱玉惠 

本所日前初設戶籍登記時因該案件尚未

收到定居人口通報，受理同仁依其居住

地定其身分別為大陸地區人民，即配賦

統號第三碼為 9，戶政系統仍可驗證，並

據以辦理初設戶籍登記，因承辦同仁自

行控管追查通報，經洽詢內政部移民署

臺北服務站馬小姐表示，現行定居證附

記欄之身分別已不再註記，惟本案是否

因定居證之附註欄未註記當事人之身分

一、按戶籍法第 15條規定：「在國內未

曾設有戶籍，且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為初設戶籍登記：一、中華

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

二、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或回復

國籍後，經核准定居。三、大陸地

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經核准

定居。……。」次按臺灣地區無戶

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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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致現行戶政資訊系統無雙重檢核機

制，因而影響通報機制，致戶所未收受?

另經馬小姐告知未來定居證不再註記當

事人身分別時，戶所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時如何據以判別當事人之身分別及配賦

何種統號?因事涉當事人權益重大，須釐

清當事人身分別判斷標準，以為因應。 

 

法第 27 條第 1 項規定、大陸地區

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

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36 條第 2 項

規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

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無戶籍國民、大陸地

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經許可定

居者，由本部移民署（以下稱移民

署）核發臺灣地區定居證。 

二、依上揭規定，民眾辦理初設戶籍登

記係經移民署許可定居、核發定居

證後，始得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爰

其究係以何種身分別申請在臺灣

定居，自應依定居證之記載，如定

居證漏未記載其身分別，請協助民

眾向移民署辦理相關註記後再行

登記，以正確戶籍資料。另經電洽

移民署表示，現行定居證附記欄註

記身分別之機制並未變更，該署核

發定居證時仍會記載當事人之身

分別，併予敘明。 

10 

桃 園 市 平
鎮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辦
事 員 張 雅
如 

有關依國籍法第 3 條自願歸化者，無法

依歸化前已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結婚

證書於定居證加註外籍配偶姓名疑義

案，建請移民署提前於核發臺灣地區居

留證時，即針對已婚之自願歸化人將最

新婚姻狀況證明列為應備文件 

本建議案事涉本部移民署權責，本部戶
政司業以 111 年 6 月 10 日內戶司字第
1110242294號書函請該署研復，俟該署
函復後，另案函知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 

11 

臺 南 市 仁
德 戶 政 事
務 所 所 課
員卓腕淇 

一、因音譯問題，當事人所繳原文譯本
資料有不同中文姓名翻譯，另註記
中文姓名更正；而外僑居留證及相
關戶籍資料使用之中文姓名一致，
並無中文姓名更正之情形。於申請
歸化國籍時，刑事案件紀錄及移民
署申請案是否需查詢原文譯本更正
之中文姓名+出生年月日？ 

 
二、國籍變更案件審查期間通常逾 30

日，為符合實務需要，建議修改國
籍變更申請案件提憑證件一覽表應
繳證件，「合法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
外僑永久居留證」增加「建議提出
國籍變更申請日距居留期限至少 60
日以上，以避免審查期間逾期」之
描述。 

一、本案申請人如於國內並無使用該音
譯錯誤之中文姓名，應無在國內使
用該音譯錯誤中文姓名犯罪或申
請居留排配之疑慮，無須再於法務
部刑事資料查證暨交換比對系統
及本部移民署雲端資訊系統查證。 

 
 
 
二、查歸化國籍一覽表應繳文件點次 2

中，已有註明「居留期限屆滿前 30
日內，請先申請延長居留期限。」
等相關文字。 

12 

桃 園 市 大
溪 區 戶 政
事 務 所 課

一、按戶籍法第 27條第 1項規定: 「登

記之申請，由申請人以書面、言詞

或網路向戶政事務所為之。」前項

一、有關戶籍法第 27 條第 1 項所提登

記之申請是否包含通訊申請 1節，

查本部 91年 3月 19日台內戶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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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簡淑芬 所稱的書面是否包含通訊申請？ 

 

 

 

 

 

 

 

 

 

 

 

 

 

 

 

 

 

二、依戶籍法第 46 條規定：「變更、更

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

請人。本人不為或不能申請時，以

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

人。戶政事務所依職權為更正、撤

銷或廢止登記，亦同。」前項所稱

之利害關係人及應繳驗之證明文件

未有相關規定，爰此，以利害關係

人為申請人之更正登記，因事涉民

眾的身分變更，其利害關係證明文

件可否比照「申請戶籍謄本及閱覽

戶籍登記資料處理原則」第 3 點規

定應繳驗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正本。 

 

三、實務案例:利害關係人委託代書以

通訊方式，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

請更正當事人出生別、補填養父姓

名、……等，附繳地政事務所補正

通知單 (由委託人具結與正本相

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樣並

蓋章)，戶所依附繳文件先行查證，

如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

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由現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後通知

當事人；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

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即發函通知

當事人，當事人不能或不為時才由

利害關係人更正，惟以利害關係人

為申請人時，因涉及當事人身分之

0910070479號函略以，查戶籍法第

30 條(現行法第 28 條第 1 項前段)

及第 46 條第 1 項(現行法第 47 條

第 1項)分別規定：「登記申請書，

應由申請人簽名或蓋章。」「申請

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

委託他人為之。」由上述條文可

知，同法第 29 條(現行法第 27 條

第 1項)規定：「登記之申請，由申

請人以書面或言詞向戶政事務所

為之。」係指申請人以書面或言詞

親自到所提出申請之意，旨在避免

申請人非親自到所申請所衍生虛

偽不實、錯誤脫漏情形，爰書面不

包含通訊申請。 

 

二、有關所提何謂利害關係人及其申

請更正登記是否可比照「申請戶籍

謄本及閱覽戶籍登記資料處理原

則」第 3點規定應繳驗利害關係證

明文件正本 1節，說明如下： 

(一)查本部 83年 6月 20日台內戶字第

8303008 號函略以，法律上所謂利

害關係人，係指與權利義務之得

喪、變更有直接利害關係者而言。 

(二)另查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

定：「戶政事務所受理戶籍登記，

應查驗其國民身分證……。(第 1

項) …… 並以戶籍登記申請書及

留存之證明文件正本或影本，按年

及村（里）分類裝釘存放戶政事務

所。(第 2項)」是以，如申請人具

備上揭利害關係條件，得參照「申

請戶籍謄本及閱覽戶籍登記資料

處理原則」第 3點規定，繳驗利害

關係證明文件，併同戶籍登記申請

書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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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為查驗其利害關係，是否於

臨櫃時應提供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正

本供戶所查驗，以保障當事人權益。 

13 

高 雄 市 仁
武 戶 政 事
務 所 課 員
楊鯉瑋 

因移民署已於今(111)年 3月 1日將外來

人 士 在 臺 生 活 諮 詢 服 務 熱 線 由

「0800-024-111」改為「1990」，原熱線

電話將於今年 7 月 1 日起停用，爰建議

歸化測試題庫問題 153 選項 2 外來人士

在 臺 生 活 諮 詢 服 務 熱 線

「0800-024-111」，修正為「1990」 

本案將錄案辦理，並於全面檢視歸化測

試題庫相關內容有無其他須修正處

後，一併修正。 

 


